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語言中心
外語專業證照補助申請表(109年度(含)以前取得證照/成績適用)
申請日期：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※申請人請詳填以下資料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E-mail至lgc02@ncut.edu.tw申請。
	姓名
	
	學制
	

	學號
	
	科系
	

	聯絡電話
	
	年級/班別
	

	戶籍地址
	

	E-mail
	

	身分證字號
	

	測驗類別/
分數或等級
	

	測驗/證照日期
	

	銀行名稱/分行名稱

	

	銀行帳號
	

	申請金額
	(中級初試-新台幣捌佰元整    (中級以上-新台幣壹仟元整  ※視當年經費調整※

	補助方式
	依「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學生外語專業證照補助辦法」辦理

	檢附資料
（檢附文件若不完備，將不予受理）
	□ 檢定考試成績單影本或檢定合格證書
□ 檢定考試報名費收據。(無則不用繳交)
□ 學生證正面影本
□ 申請人本人銀行/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一張
 （補助款將由學校直接匯入申請人提供之銀行帳戶）

	審核結果

（由承辦人填寫）
	□ 經審核，該生符合「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學生外語專業
   證照補助辦法」補助資格，得依辦法獲得補助。
□ 經審查，該生未能獲得補助，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檢附資料-成績單
	請放入成績單圖片檔並刪除本行文字


檢附資料-學生證
	請放入學生證圖片檔並刪除本行文字


檢附資料-申請人本人銀行/郵局存摺封面
	請放入存摺封面圖片檔並刪除本行文字


